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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寸
扎
冊

自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以
來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(
司
已
設
及

ω
E
O
)
已
逐
漸
變
成
一
種
對

抗
當
前
社
會
問
題
的
「
特
別
的
時
尚
」
(
立
Z
n

『5
5
3
7

許
多
西
方
先
進
國
家
更
明

文
規
定
，
政
府
應
為
人
民
提
供
收
入
安
全
、
醫
療
保
健
、
教
育
、
住
宅
和
許
多
其
他
社
會

服
務
。
然
而
，
晚
近
幾
年
，
福
利
國
家
已
普
遍
出
現
危
機
，
無
論
是
理
論
與
實
際
均
受
到

挑
戰
。
因
此
，
許
多
福
利
國
家
均
相
繼
採
取
「
防
護
」
(
已
各
且
古
巴
或
「
建
構
」
(
E
S
E

-
z色
的
因
應
措
施
。

本
文
的
主
要
目
的
，
是
從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發
展
脈
絡
中
，
試
圖
檢
證
澳
洲
社
會
服
務

的
取
向
，
究
竟
採
普
遍
性
或
選
擇
性
?
其
次
，
我
們
把
關
注
焦
點
擺
在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危

機
及
其
對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影
響
。
最
後
，
我
們
也
對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社
會
服
務
的
未
來

提
出
某
些
看
法
。
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的
興
起

雖
然
篇
幅
有
限
，
不
容
我
們
對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歷
史
作
徹
底
分
析
，
但
為
瞭
解
當
代

褔
利
體
系
的
特
性
，
實
有
必
要
對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的
歷
史
發
展
作
某
些
觀
察
。

當
代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史
，
很
容
易
讓
人
把
它
聯
想
成
歐
洲
殖
民
史
的
一
部
份
。
十
八

世
紀
末
和
十
九
世
紀
初
，
歐
洲
殖
民
者
在
澳
洲
沿
海
地
帶
設
置
了
許
多
監
禁
地
，
這
或
可

視
為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前
身
，
因
為
，
當
時
的
殖
民
行
政
官
得
負
責
殖
民
生
活
的
所
有
事

務
，
這
包
括
確
保
所
有
殖
民
者
(
無
論
罪
犯
或
自
由
人
)
適
切
的
飲
食
、
衣
服
、
住
宅
與

保
健
。
然
而
，
這
種
傳
統
只
限
於
殖
民
時
代
初
期
，
隨
著
拓
荒
精
神
、
土
地
開
發
和
淘
金

熱
潮
的
出
現
，
所
有
的
人
均
投
入
了
經
濟
發
展
，
整
個
十
九
世
紀
，
個
人
進
取
心
和
個
人

成
就
變
成
了
最
高
的
價
值
。
不
足
為
奇
的
是
，
此
時
的
福
利
服
務
之
提
供
，
大
多
來
自
私

人
慈
善
機
構
，
首
任
的
英
國
殖
民
政
府
和
後
來
的
自
治
殖
民
地
議
會
均
只
扮
演
了
次
要
角

色
。
這
種
情
況
要
到
十
九
世
紀
結
束
前
才
有
所
改
變
，
因
為
，
隨
著
勞
工
運
動
的
帽
起
和

一
八
九
0
年
代
的
經
濟
蕭
條
，
當
時
的
政
府
才
在
福
利
服
務
與
收
入
安
全
上
採
取
某
些
重

要
的
措
施
。
此
時
，
以
及
二
十
世
紀
初
年
，
澳
洲
因
而
被
視
為
福
利
國
家
發
展
的
先
驅
。

具
體
的
說
，
隨
著
澳
洲
聯
邦
體
制
的
出
現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方
向
也
有
點
改
變
。
一
九

。
一
|
|
一
九
一
四
年
期
間
，
澳
洲
採
行
了
養
老
金
和
病
弱
者
津
貼
，
這
意
味
著
，
國
家

應
該
提
供
需
要
者
普
遍
可
利
用
的
福
祉
或
資
源
吉
g
E
m
o
g
-
S
S
)

。
就
這
點
來
說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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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兩
項
措
施
或
可
視
為
資
本
主
義
和
個
人
主
義
在
澳
洲
社
會
受
到
挑
戰
時
的
產
物
。
當

然
，
普
遍
主
義
的
概
念
不
應
被
詮
釋
得
太
過
火
。
許
多
社
會
政
策
仍
然
非
常
高
度
的
選
擇

性
，
特
別
是
以
家
計
調
查
方
式
杜
絕
非
極
貧
者
成
為
任
何
可
利
用
經
費
或
服
務
的
受
益

者
。
此
外
，
政
府
對
一
般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所
做
的
事
務
也
仍
然
不
多
。
具
體
的
說
，
圓
家

的
角
色
只
是
在
為
社
會
基
層
結
構
(
像
教
育
體
系
、
失
業
救
濟
工
作
等
)
提
供
所
需
，
以

便
維
持
現
有
社
會
結
構
和
貨
物
與
服
務
之
生
產
模
式
，
並
使
人
民
獲
得
適
當
的
滿
足
而
已

G
O
D
m
♂
戶
的
山
∞

0
)

自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以
來
，
這
種
趨
勢
己
有
所
改
變
，
特
別
是
隨
著

一
九
三
0
年
代

重
大
的
經
濟
不
景
氣
，
以
及
隨
著
澳
洲
由
福
利
創
新
者
的
地
位
滑
落
成
福
利
落
後
者
之

一
，
澳
洲
社
會
政
策
逐
漸
染
上
謹
慎
的
保
守
主
義
色
彩
。

戰
後
澳
洲
，
大
多
由
保
守
黨
執
政
。

一
九
四
九
|
|
一
九
八
三
年
間
，
工
黨
只
執
政

三
年
三
九
七
二
|
|
一
九
七
五
年
，
由
惠
特
蘭

(
C
E
S
S
-
-
2
)
擔
任
總
理
)
，
任

期
雖
然
很
短
，
但
在
整
個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的
發
展
與
現
代
化
上
，
惠
特
蘭
政
府
確
實
做
了

許
多
事
，
而
且
它
的
計
畫
執
行
也
給
人
很
深
的
印
象
。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，
惠
特
蘭
政

府
會
有
重
要
擴
展
與
改
革
計
畫
，
這
些
包
括
養
老
金
和
其
他
所
得
扶
養
計
畫
的
廢
除
和
國

民
退
休
金
計
畫
的
發
展
。
再
者
，
它
也
制
定
了
「
國
民
醫
療
保
健
計
畫

」
古
巴

E
E

和
「
澳
洲
援
助
計
畫
」
二
百
古
巴
『
丘
吉
古
巴

m
g
2
日
可
}
自
己
.
，
簡
稱
〉
尾
，
這
是
聯
邦

支
助
地
方
發
展
社
會
服
務
的
計
畫
)
。
這
在
在
顯
示
，
惠
特
蘭
政
府
品
嘗
試
圖
扭
轉
此
一
趨

勢
。
可
惜
由
於
時
間
有
限
，
再
加
上
繼
任
的
法
拉
瑟
(
可
B
m
Z
)保
守
黨
政
府
執
政
八
年
內

三
九
七
五
|
一
九
八
三
)
，
「
國
民
醫
療
保
健
計
畫
」
和
「
「
澳
洲
援
助
計
畫
」
逐

一
被
架
空
(
芸
芸
F
E
U
D
U
Y
C
S
E

門
叩
門
自
}.• 

E
S
H
N
自
己
)
，
終
究
無
法
實
現
和
統
合
其

許
多
已
計
垂
直
的
改
革
。
澳
洲
聯
邦
體
制
與
福
利
國
家
。

任
何
對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和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分
析
，
都
必
須
對
澳
洲
聯
邦
體
制
有
所

瞭
解
。
因
為
，
澳
洲
聯
邦
體
制
可
說
是
反
應
澳
洲
政
治
、
經
濟
和
社
會
變
遷
與
形
塑
澳
洲

政
策
特
質
的
主
要
動
力
。
前
面
提
到
，
歐
洲
人
的
澳
洲
殖
民
，
主
要
先
從
沿
海
一
帶
建
立

許
多
獨
立
的
殖
民
地
。
這
些
就
變
成
後
來
的
六
個
英
國
殖
民
地
，
而
且
每
個
殖
民
地
都
有

自
己
的
首
府
都
市

(
P
Z
自
}
Q
S
)
。
十
九
世
紀
期
間
，
這
六
個
殖
民
地
變
成
自
治
的
議

會
政
府
，
直
到
十
九
世
紀
的
最
後
幾
年
，
它
們
才
同
意
採
行
聯
邦
體
制
。
一
九O
一
年
，

澳
洲
由
六
個
政
府
構
成
了

一
個
聯
邦
國
家
。
同
時
，
澳
洲
憲
法
也
界
定
了
州
與
聯
邦
政
府

的
權
力
。
據
此
，
聯
邦
政
府
在
規
定
範
圍
內
便
可
決
定
社
會
政
策
，
這
對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
產
生
了
重
要
影
響
.
，
但
是
，
這
並
不
能
單
純
的
認
為
是
單一
國
家
政
府
控
制
和
引
導
下
的

福
利
國
家
，
毋
寧
說
是
聯
邦
政
府
、
六
個
州
政
府
和
北
領
地

(
2
0『
門
胃
口
吋
而
且
門
。
是
)
政
府

間
複
雜
互
動
的
結
果
(
北
領
地
並
不
完
全
等
於
州
地
位
，但
透
過
它
自
己
所
選
的
議
會
，

也
有
有
限
的
自
治
權
)
。
有
關
澳
洲
聯
邦
體
制
的
這
種
互
動
關
係
'
E
B

昂
的
百

(
3浮

白
戶
)
作
了
很
好
的
例
證
﹒
.

從
很
多
例
子
都
可
證
明
，
澳
洲
聯
邦
體
制
在
政
治
上
是
強
而
有
力
的
，
聯
邦
不
用
宣

稱
自
己
無
庸
置
疑
的
權
力
，
但
它
卻
有
賴
各
州
的
合
作
以
行
使
立
法
，
或
自
願
限
制
其
質

易
與
投
資
政
策
或
採
取
其
他
特
別
行
動
。
然
而
，
假
如
有
涉
及
國
家
利
益
之
事
，
聯
邦
就

會
表
態
並
出
面
干
預
。
世
界
遺
跡
會
議

(
5呵
呵

R
E
E
g
g
m
m
E
Z
S
E

口
)
的
結
果
，

同
時
阻
止
了
塔
斯
馬
尼
亞
水
壩
的
興
建
，
以
及
晚
近
開
始
對
塔
斯
馬
尼
亞
林
業
問
題
進
行

調
查
，
這
在
在
顯
示
，
聯
邦
政
府
所
能
決
定
的
程
度
，
要
視
它
對
外
在
事
務
的
權
力
而

定
。
然
而
，
這
些
是
特
例
，
我
們
也
可
舉
許
多
聯
邦
政
府
順
從
州
事
務
或
州
感
受
，
以
及

只
有
和
州
聯
合
行
動
或
同
意
各
州
的
例
子
。

根
據
澳
洲
憲
法
第
日
條
規
定
，
社
會
政
策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州
權
利
論
題
，
因
此
，
我

們
會
發
現
，
各
州
所
採
行
的
政
策
範
圍
與
性
質
均
有
明
顯
差
異
。
這
種
聯
邦
體
制
的
影
響

之
一
是
•• 

聯
邦
政
府
無
法
在
短
時
間
內
促
成
社
會
政
策
導
向
的
重
大
變
遷
。
聯
邦
政
府
必

須
和
州
政
府
磋
商
，
但
州
政
府
則
極
力
維
護
其
自
治
權
，
有
時
甚
至
被
不
同
政
黨
所
控

制
。
除
了
應
付
州
政
府
外
，
聯
邦
政
府
也
經
常
必
須
處
理
來
自
上
議
院
的
反
對
意
見
，
因

為
，
上
議
院
有
權
杯
葛
聯
邦
政
府
的
法
案
計
章
。
這
種
對
聯
邦
政
府
的
牽
制
，
主
要
是
在

預
防
某
些
極
端
、
突
然
或
重
大
變
遷
的
社
會
政
策
之
採
行
。
然
而
，
不
可
避
免
的
，
多
年

來
，
這
種
強
制
作
為
也
導
致
了
福
利
國
家
發
展
的
嚴
謹
與
保
守
(
5
.
z
g
H∞
缸
∞
印
)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聯
邦
和
州
政
府
的
關
係
固
定
:
前
者
負
責
增
加
稅
收
與
提
供
經
費
，
而
後

則
負
責
提
供
服
務
.
，
多
數
稅
收
(
包
括
所
得
稅
在
內
)
是
聯
邦
政
府
徵
收
，
再
將
經
費
以

個
別
撥
款
形
式
作
為
各
州
之
用
，
而
州
政
府
則
用
它
來
提
供
服
務
。
當
然
，
州
政
府
也
徵

收
許
多
間
接
稅
，
這
可
補
充
經
費
的
不
足
。
此
外
，
聯
邦
政
府
也
透
過
專
案
撥
款
形
式
，

提
供
各
州
特
殊
目
的
之
用
，
像
「
聯
邦
州
住
宅
協
定
」
(
的
D
B
E
Z
S
5
ω
E

晶
的
自
o
g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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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
口
問
〉m
B
O
B
S

門
)
就
是
公
共
住
宅
的
主
要
資
金
來
源
。

聯
邦
政
府
所
提
供
的
基
本
收
入
安
全
計
畫
，
主
要
是
在
為
老
人
、
殘
障
、
失
業
者
、

暫
時
不
能
工
作
者
和
單
親
等
團
體
提
供
生
活
津
貼
與
給
付
。
教
育
、
醫
療
保
健
、
住
宅
、
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與
矯
治
服
務
，
大
多
由
州
政
府
提
供
。
當
然
，
在
這
些
領
域
上
，
聯
邦
政

府
也
會
以
專
案
基
金
形
式
定
期
予
以
資
助
，
這
包
括
退
伍
軍
人
事
務
和
殘
障
復
健
服
務

等
。
由
於
聯
邦
與
州
政
府
間
的
各
別
責
任
未
清
楚
界
定
，
這
種
服
務
的
雙
重
體
系
已
引
起

某
些
問
題
.
，
若
非
導
致
誰
眾
取
寵
就
是
推
御
責
任
的
兩
極
化
，
兩
個
政
府
或
自
稱
這
些
服

務
是
它
們
的
功
勞
，
或
試
圖
規
避
這
種
看
來
昂
貴
但
對
選
舉
無
益
的
責
任
。
有
關
推
御
責

任
，
我
們
可
舉
家
庭
緊
急
救
濟
金
的
發
放
為
例
，
從
一
九
七

0
年
代
經
濟
不
景
氣
以
來
，

民
眾
對
緊
急
救
濟
金
的
需
求
日
殷
'
但
聯
邦
與
州
政
府
均
企
圖
規
避
提
供
更
多
緊
急
救
濟

金
的
責
任
，
雙
方
甚
且
試
圖
迫
使
對
方
承
擔
這
個
額
外
責
任
。
這
種
爭
論
主
要
並
不
是
意

識
型
態
問
題
，
它
還
涉
及
地
方
與
聯
邦
層
次
的
保
守
黨
與
工
黨
政
府
。
這
顯
然
是
一
種
經

濟
與
政
治
利
害
關
係
的
爭
論
，
也
是
聯
邦
政
府
體
系
的
直
接
結
果
。
再
者
，
這
也
造
成
許

多
實
際
需
要
緊
急
救
濟
金
的
家
庭
遭
到
拒
絕
的
命
運

Q
F
Z
P
S

占
白
)
。

聯
邦
體
制
的
另
一
個
負
面
結
果
是
•. 

行
政
分
歧
與
缺
乏
協
調
。
這
主
要
是
因
為
聯
邦

政
府
與
州
政
府
各
在
不
同
的
法
律
下
運
作
，
以
不
同
的
方
式
組
織
政
府
部
門
，
會
計
決
算

與
統
計
實
務
可
能
不
同
，
而
且
也
利
用
不
同
的
分
類
方
式
界
定
服
務
和
服
務
受
益
者
。
在

州
的
層
面
上
，
這
也
是
一
個
例
子
，
像
昆
士
蘭
、
西
澳
和
塔
斯
馬
尼
亞
等
被
認
為
偏
遠
的

地
區
，
州
政
府
所
以
會
採
取
不
合
作
立
場
來
對
抗
聯
邦
，
主
要
就
是
希
望
能
從
中
獲
得
政

治
利
益
，
因
此
，
這
也
被
看
成
是
小
州
想
要
「
和
老
大
哥
平
起
平
坐
」

G
S
2
乳
名

S

Z
m
U
S
B
R
)
的
權
利
維
護
，
但
這
也
進
一
步
的
妨
礙
了
協
調
性
計
畫
與
政
策
發
展
的
企

圖
(
-
F
巴
皂
沾
自
)
。

社
會
政
策
與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
在
此
，
姑
且
不
論
聯
邦
體
制
如
何
?
事
實
上
，
由
澳
洲
州
政
府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是
相

當
高
度
集
中
化
的
。
在
社
會
服
務
方
面
，
分
散
化
並
未
被
貫
徹
成
一
種
策
略
，
因
此
，
服

務
的
提
供
大
多
控
制
在
首
府
都
市
的
大
型
政
府
部
門
手
裡
。
作
為
澳
洲
三
級
政
府
的
地
方

自
治
政
府
，
並
不
特
別
關
心
社
會
服
務
。
通
常
，
地
方
政
府
當
局
是
把
它
們
的
精
力
和
有

限
經
費
用
在
道
路
、
垃
圾
處
理
、
地
方
計
畫
的
批
准
和
市
民
的
休
閒
設
施
等
事
項
上
。

各
州
社
會
服
務
集
中
化
的
產
生
，
源
自
最
初
的
殖
民
地
模
式
。
姑
且
不
論
都
市
的
規

模
大
小
，
澳
洲
可
說
是
世
界
上
最
都
市
化
的
國
家
之
一
，
以
澳
洲
本
土
五
個
州
首
府
(
雪

梨
、
墨
爾
本
、
布
里
斯
本
、
伯
斯
和
阿
德
雷
得
)
來
說
，
就
已
大
約
佔
了
澳
洲
人
口
的
六

O
%

。
這
些
都
市
的
優
勢
，
造
成
了
一
股
政
府
機
構
(
特
別
是
社
會
服
務
行
政
部
門
)
的

高
度
集
中
化
。
儘
管
，
澳
洲
也
曾
有
分
散
政
府
行
政
部
門
的
企
圖
，
但
成
效
顯
然
相
當
有

限
。
這
和
英
、
美
兩
國
地
方
政
府
機
構
在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組
織
與
援
助
上
扮
演
較
重
要
角

色
的
情
況
是
大
大
不
同
的
。

在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的
運
作
下
，
許
多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功
能
就
由
州
政
府
部
門
來
執

行
，
如
社
區
福
利
部
(
皆
可
旦
旦
旦
三
口
可
C
O
B
召
5

古
『
宅
。
耳
目3)
、
社
區
服
務
部
(
已
叮
叮
郎
平

2
2

片
『
R
O
O
S
E
=
-
d
w

主
兒
的
)
和
青
年
與
杜
區
服
務
部
(
0
3
2
5
2門
口
『
〈
O
E
S

目
E

C
O
E
S
E
-
G皆
三
日
由
)
等
，
視
各
州
情
況
而
定
。
這
些
法
定
的
行
政
機
構
，
就
負
責
處
理

兒
童
福
利
與
照
護
、
見
童
凌
辱
、
危
機
照
顧
、
家
庭
服
務
、
少
年
罪
犯
血
二
毆
社
區
福
利

等
相
關
事
宜
。
對
於
這
些
部
門
來
說
，
由
於
結
構
、
功
能
與
法
令
要
求
的
不
悶
，
各
州
之

間
自
然
也
就
有
所
差
別
。

對
於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，
其
他
政
府
部
門
也
負
有
某
些
責
任
。
例
如
，
州
與
聯
邦
的
衛

生
部
為
老
人
提
供
住
家
與
社
區
保
健
服
務
，
而
且
也
透
過
醫
院
杜
工
部
門
、
杜
區
保
健
中

心
和
精
神
醫
療
與
學
所
提
供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。
各
州
的
矯
治
服
務
機
構
則
對
成
人
罪
犯
及

其
家
人
提
供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。
若
有
需
要
，
聯
邦
社
區
服
務
部
今
古
早
已
叩
門
自
己
)
。EZ

B
S
Z
R
n
c
B
E
D
-
d
r
z
n
m
m
)也
提
供
社
會
安
全
和
殘
障
復
健
等
有
闊
的
個
人
服
務
。

退
伍
軍
人
則
可
從
聯
邦
退
伍
軍
人
事
務
部

(
5
3

倍

E
B
E
Z
E

丘
吉
哥
哥
臼
口
的
­

E
E
Z
)

獲
得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，
此
外
，
透
過
家
庭
法
庭
也
可
得
到
婚
姻
諮
詣
服
務

(
H
F

E
S
H

∞
∞
)
。
至
於
澳
洲
地
方
政
府
，
雖
然
在
社
會
服
務
上
的
表
現
並
不
是
很
突
出
，
有
些

還
利
用
聯
邦
的
特
別
資
助
計
畫
來
提
供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(
特
別
是
老
人
服
務
)
，
但
它
也

提
供
資
訊
與
介
紹
服
務
、
托
見
計
畫
與
社
區
發
展
。
整
體
而
言
，
地
方
政
府
的
社
會
服
務

發
展
是
相
當
不
均
衡
的
，
有
些
扮
演
著
相
當
廣
泛
的
角
色
，
其
他
則
選
擇
性
的
把
活
動
局

限
在
傳
統
的
三
R.. 

道
路
(
呂
立
的
)
、
地
方
稅(
3
5
)
、
和
垃
圾
(
2
Z
Z
E
)。

社
會
服
務
是
福
利
體
系
的
一
環
，
而
非
政
府
部
門
福
利
事
業
在
其
援
助
中
又
扮
演
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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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要
的
角
色
(
C
S
育
自
『
叩
門ω-.• 

s
g
n

印
)
。
澳
洲
政
府
於
社
會
服
務
支
出
相
對
低
層
次
的

影
響
之
一
就
是
.. 

非
政
府
的
私
人
福
利
部
門
擔
負
了
重
要
責
任
。
根
捧
呂

-
z
m
g
、
耳
目
丘
，

旦
失
和
C
S
三
月

(
H
Z
h
)三
人
的
估
計
，
澳
洲
非
政
府
部
門
褔
利
組
織
約
在
二
六
、

O
O

O
至
四
九
、
O
O
O
之
間
，
種
類
從
大
的
、
制
定
良
好
的
國
民
組
織
到
小
的
、
地
方
導
向

的
自
助
團
體
。
非
政
府
部
門
的
活
動
遍
佈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所
有
層
面
和
某
些
個
案
(
如

托
兒
所
)
，
多
數
服
務
的
提
供
均
以
此
為
基
礎
。
非
政
府
部
門
所
以
會
有
如
此
的
強
勢
作

為
，
主
要
是
受
州
與
聯
邦
的
支
持
，
而
澳
洲
政
府
所
以
願
意
支
持
，
又
因
為
非
政
府
部
門

較
容
易
回
應
社
區
需
求
，
而
且
它
的
服
務
成
本
也
較
政
府
部
門
為
低
(
大
量
使
用
義
工
從

事
行
政
工
作
與
服
務
提
供
，
並
付
給
職
員
相
對
較
低
的
薪
資
是
主
因
)

與
非
政
府
部
門
福
利
事
業
有
關
的
問
題
很
多
，
但
最
重
要
的
莫
過
於
經
費
問
題
。
經

費
來
源
的
多
樣
性
與
複
雜
性
(
或
政
府
或
私
人
，
或
聯
邦
或
州
政
府
)
就
意
味
著
，
非
政

府
部
門
的
主
要
精
力
與
其
說
是
擺
在
社
會
服
務
的
提
供
，
毋
寧
說
是
放
在
經
費
來
源
的
增

加
。
因
此
，
這
也
讓
非
政
府
部
門
覺
得
，
它
們
只
能
以
短
期
方
式
進
行
計
畫
，
而
且
也
甚

難
有
效
發
揮
其
角
色
。
和
美
國
和
加
拿
大
不
同
的
是
，
澳
洲
並
未
發
展
出
以
聯
合
方
式
訴

諸
聯
合
經
費
的
中
心
組
織
化
傳
統
。
儘
管
，
澳
洲
每
年
都
會
透
過
廣
播
為
慈
善
團
體
的
捐

款
呼
籲
，
但
是
，
這
和
北
美
的
聯
合
呼
籲
相
比
(
無
論
就
複
雜
計
劃
或
聯
合
組
織
的
分
配

機
能
來
說
)
，
簡
直
是
小
巫
見
大
巫
。
因
此
，
若
要
非
政
府
部
門
滿
足
因
政
府
條
款
缺
失

所
產
生
的
需
求
，
不
僅
是
不
恰
當
的
，
而
且
也
有
它
的
困
難
。

澳
洲
非
政
府
部
門
的
另
一
個
重
要
問
題
是
.. 

會
計
責
任
與
協
調
問
題
。
想
要
讓
私
人

組
織
對
公
共
經
費
的
支
出
和
服
務
品
質
的
提
供
開
誠
佈
公
，
顯
然
是
有
困
難
的
。
而
要
把

許
多
非
政
府
部
門
福
利
事
業
融
入
某
些
全
盤
性
計
畫
與
協
調
性
策
略
中
，
也
有
它
的
實
質

困
難
G
F
E
S
H

∞
也
)
。
因
此
，
誠
如
主
言
的
一
是
和
ω
0月
2
2
(
H
S
ω
U
E
m
)所
說
的.. 

非
政
府
部
門
福
利
事
業
是
澳
洲
福
利
援
助
體
系
非
常
重
要
的
部
份
。
嚴
格
的
說
，
福

利
援
助
「
體
系
」
(
的
『
叩
門
而
且
是
錯
誤
的
講
法
，
因
為
，
那
意
味
著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是
一
種

一
致
且
協
調
的
整
體
。
事
實
上
，
情
況
並
非
如
此
。
澳
洲
福
利
服
務
是
一
種
反
應
社
會
問

題
的
片
斷
形
式
。
因
此
，
與
其
把
福
利
服
務
描
繪
成
「
體
系
」
'
毋
寧
把
它
看
成
「
湊
合

物
」
或
「
補
綴
品
」
(
2
5
5

至
會
更
恰
當
些
。

在
澳
洲
，
對
於
這
種
協
調
的
努
力
大
多
都
失
敗
了
。
作
為
聯
邦
與
州
之
協
調
機
構
的

社
會
服
務
議
會

(
2
E
n己
的
又

E
n
E
W

三
日
)
，
就
是
為
履
行
此
一
功
能
而
設
立
的
。
然

而
，
若
從
是
否
帶
來
更
有
效
的
協
調
角
度
看
，
這
些
議
會
並
不
算
成
功
，
但
在
結
合
非
政

府
部
門
對
共
同
論
題
的
關
注
上
，
是
扮
演
了
重
要
角
色
，
至
於
在
聯
邦
與
州
的
層
次
上
，

它
們
也
是
有
力
的
遊
說
團
體
。
在
澳
洲
的
社
會
政
策
發
展
上
，
澳
洲
社
會
服
務
議
會
是
相

當
重
要
的
，
同
時
，
它
也
盡
了
激
勵
福
利
論
題
公
開
論
辯
的
責
任
。
目
前
，
社
會
服
務
議

會
已
能
擔
負
起
政
策
發
展
的
角
色
和
代
表
大
眾
，
對
於
政
府
來
說
，
它
們
或
可
廣
泛
的
稱

為
褔
利
遊
說
團
體
。
社
會
服
務
議
會
的
成
員
，
不
僅
包
括
非
政
府
部
門
，
也
包
括
社
區
團

體
、
案
主
團
體
、
專
業
團
體
、
學
術
界
、
學
生
、
熱
心
人
士
和
政
府
機
構
的
工
作
者
已F

S
g
b
D
)

。
雖
然
，
它
們
擔
任
此
一
角
色
的
合
法
性
源
自
它
們
代
表
非
政
府
部
門
的
地

位
，
但
是
，
由
於
它
們
也
經
常
代
表
較
多
數
的
選
民
，
因
此
，
有
時
不
免
會
因
疏
忽
協
調

非
政
府
福
利
活
動
目
標
而
遭
非
難
，
這
可
說
是
相
當
吃
力
不
討
好
的
工
作
。

澳
洲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，
大
多
是
非
營
利
性
與
自
願
性
的
公
共
團
體
。
在
澳
洲
社

會
服
務
事
業
中
，
除
私
人
療
養
院
外
，
建
立
在
私
人
市
場
模
式
與
營
利
為
目
的
之
企
業
活

動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類
型
並
不
多
見
。
然
而
晚
近
，
隨
著
私
人
醫
療
保
健
組
織
轉
向
醫
院
服

務
領
域
，
某
些
私
人
醫
療
執
業
者
已
愈
來
愈
趨
向
企
業
化
經
營
，
少
數
杜
工
員
也
開
始
經

營
私
人
業
務
。澳

洲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及
其
影
響

從
以
上
的
討
論
，
我
們
可
以
清
楚
看
出
，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，
尤
其
是
福
利
國
家
體
來

內
的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存
有
某
些
嚴
重
的
問
題
。
總
之
，
該
體
系
可
說
是
未
成
熟
的
、
複
雜

的
、
反
應
性
的
、
缺
乏
計
畫
的
、
混
亂
的
和
無
效
率
的
。
以
政
府
層
面
來
說
，
它
顯
然
也

缺
乏
財
政
的
保
證
、
協
調
的
策
略
和
明
確
的
福
利
國
家
哲
學
之
承
話

(
-
F
S
g
b
H
)
。

晚
近
幾
年
，
有
關
「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」
(
音

(
U己
的
一
明
白:
z
t
E
E
B
ω
E
m
)

的
著

作
很
多
，
旱
的
F
S
(戶
自2
)
的
「
危
機
中
的
福
利
國
家
」
(
且
自
逞
。
一
『
趾
高
的
g
g

言
們
己
的
一
的
)

一
書
，
或
許
是
最
著
名
的
一
本
。
然
而
，
在
檢
證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對
澳
洲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
的
影
響
之
前
，
我
們
必
須
先
確
定
澳
洲
是
否
有
這
種
危
機
?
在
討
論
歐
洲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
時
，
學
者
多
少
會
把
它
描
繪
成
一
種
合
法
性
危
機
室

E
S
-
-
∞
∞h
u
S
R
疇
。
;
-
.• 

E
∞
 

恥
)
。
他
們
認
為
，
這
是
因
為
戰
後
受
費
邊
思
想
強
烈
影
響
的
福
利
國
家
目
標
之
共
識
的

月六年二十入國民華中



崩
潰
，
以
及
對
集
體
主
義
福
利
目
標
不
再
有
近
乎
普
遍
的
保
證
。
對
此
，
哥
哥
7
C
O
D
S

(
戶
也
∞
印
)
表
示
質
提
，
在
他
看
來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危
機
主
要
是
一
種
理
論
的
危
機
，
在
英

國
，
對
福
利
國
家
的
支
持
仍
存
有
普
遍
的
共
識
。
然
而
，
誠
如
軍
(
戶
也
∞
也
)
所
說
的
，
澳

洲
的
這
種
共
識
從
未
存
在
過
。
因
為
，
當
福
利
國
家
理
念
從
未
受
廣
泛
的
政
治
與
社
會
支

持
，
而
它
的
合
法
性
也
經
常
受
人
質
疑
時
，
我
們
實
在
很
難
說
它
又
經
歷
了
新
的
台
法
性

危
機
。
由
於
目
前
社
會
、
政
治
與
經
濟
的
趨
勢
，
有
關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的
未
來
前
向
，
仍

有
許
多
值
得
深
思
與
爭
論
之
處
，
但
是
，
這
不
應
該
被
理
解
成
一
種
新
「
危
機
」
(
約
旦
旦
的
)

，
畢
竟
，
在
歐
洲
社
會
環
境
下
所
使
用
的
這
個
字
眼
是
有
別
於
澳
洲
的
。

然
而
，
既
使
「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」
一
辭
並
不
適
用
於
澳
洲
，
但
實
際
上
，
澳
洲
也
和

其
他
國
家
一
樣
，
未
來
的
社
會
服
務
也
正
面
臨
許
多
相
同
的
問
題
。
從
一
九
七

0
年
代
中

期
以
來
，
澳
洲
即
受
到
經
濟
不
景
氣
的
影
響
，
而
隨
著
資
謂
的
衰
竭
(
與
政
府
的
無
能
和

新
權
力
的
高
漲
有
關
)
，
聯
邦
與
州
層
次
的
政
策
制
定
者
和
行
政
人
員
均
倍
受
新
壓
力
。

根
攝
可
m
Q
皂
白
H
E
占
3

的
看
法
，
這
些
影
響
至
少
有
五
.. 

付
重
新
主
張
理
性
模
式

一
九
七
0
年
代
，
對
於
社
會
服
務
的
提
供
，
澳
洲
採
取
了
更
理
性
的
和
更
有
計
畫
的

發
展
。
在
一
九
七
二
|
|
一
九
七
五
年
的
惠
特
蘭
政
府
時
期
，
社
會
福
利
委
員
會

(
E
n
E

F
}
E
B
C
O
S
S
-
帥
的
一0
2
)試
圖
為
社
會
福
利
提
供
完
整
的
政
策
計
畫
架
構
。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
參
議
院
社
會
福
利
常
設
委
員
會

(
r
S
E
E
n
-臼
三
室
設

3
ω
S
E
Z
m
n
o
g
g
一
片
片
串
)
在
對
澳

洲
醫
療
保
健
與
福
利
服
務
的
評
估
報
告
中
就
極
力
主
張
，
對
需
求
與
服
務
的
評
估
須
仔
細

且
有
系
統
的
建
立
檔
案
。
認
知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的
一
個
自
然
結
果
就
是
:
試
圖
修
訂
計
畫

與
評
估
技
能
，
使
稀
少
資
源
更
有
效
的
被
利
用
。
基
本
上
，
這
是
一
種
技
術
專
家
政
治
的

解
決
之
道
。
晚
近
幾
年
，
澳
洲
的
許
多
社
會
政
策
研
究
即
採
此
種
觀
點
，
這
從
政
府
與
學

術
單
位
出
版
品
，
以
及
社
會
政
策
會
議
計
畫
中
，
都
可
得
到
印
證
。

口
行
政
重
組

一
九
八
年
代
，
澳
洲
社
會
福
利
的
一
個
有
趣
現
象
就
是
不
斷
的
行
政
重
組
。
基
本

上
，
行
政
重
組
的
目
的
是
想
在
科
層
制
體
系
內
建
構
更
直
接
的
、
更
分
散
的
和
更
多
消
費

者
投
入
的
組
織
結
構
。
特
殊
單
位
和
共
同
計
章
。
然
而
，
重
組
中
的
這
些
行
動
，
可
能
外

表
更
重
於
實
質
。
除
少
數
從
科
層
制
被
解
雇
的
「
代
罪
羔
羊
」
寄
自
甘
品
。
即
門
的
)
外
，
即
使

職
銜
不
間
，
這
些
由
同
一
批
人
所
組
成
的
部
門
，
基
本
上
仍
做
著
同
樣
的
工
作
。
因
此
，

就
各
部
門
的
傳
統
法
定
責
任
或
有
關
的
社
會
角
色
來
說
，
重
組
很
少
能
達
成
實
質
的
目

的
。
再
者
，
決
策
者
也
往
往
忽
略
了
，
社
區
服
務
部
門
的
問
題
須
從
更
廣
泛
的
福
利
國
家

與
先
進
資
本
主
義
工
業
社
會
的
矛
盾
脈
絡
中
去
瞭
解
。
同
樣
的
，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問
題

與
矛
盾
，
也
是
這
些
更
廣
泛
的
矛
盾
之
反
映
。

已
協
合
體
制
(
約2
3

『
自
己
的
目
)

在
澳
洲
，
政
府
與
非
政
府
部
門
間
的
差
別
俞
萊
愈
模
糊
不
清
。
由
於
非
政
府
部
門
對

政
府
經
費
的
依
賴
，
以
及
公
共
會
計
責
任
的
必
然
要
求
，
自
然
也
就
具
有
政
府
部
鬥
的
某

些
特
徵
.
，
它
們
運
作
也
很
少
可
以
完
全
獨
立
於
政
府
。
隨
著
政
府
與
非
政
府
部
門
間
的
差

別
日
趨
模
糊
，
這
種
趨
勢
還
會
持
續
下
去
。
這
明
顯
的
表
現
在
一
九
八
三
年
來
的
霍
克
(

∞
§
E
Z
S

工
黨
政
府
任
內
。
在
一
九
八

0
年
代
的
政
治
與
經
濟
環
境
下
，
對
於
經
濟

的
管
理
，
一
般
是
透
過
共
識
與
協
調
，
以
及
透
過
工
會
、
雇
主
與
國
家
間
的
三
邊
「
協

定
」
Q
z
r
8

生
來
達
成
，
這
似
乎
成
了
霍
克
政
府
的
主
要
特
色
，
再
者
，
三
邊
協
定

似
乎
也
是
勞
工
運
動
企
圖
調
和
經
濟
成
長
與
社
會
正
義
雙
重
目
標
所
採
用
的
主
要
策
略
之

-
2
-
M
E
S
-
-
E
D
U

∞
D
)
。
對
於
政
府
與
非
政
府
部
門
的
逐
漸
結
合
，
是
否
可
視
為
危
機
的

結
果
還
很
難
說
。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來
說
，
這
代
表
了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協
合
體
制
，
也
是

澳
洲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適
應
危
機
的
一
種
方
式
。

的
需
求
導
向
的
福
利

對
於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的
反
應
，
社
會
輿
論
愈
來
愈
強
調
需
求
導
向
的
福
利
。
譬
如
，

報
紙
社
論
的
共
同
話
題
是
.• 

社
會
服
務
應
只
提
供
給
真
正
需
要
者
，
它
的
言
下
之
意
是

說
，
這
將
減
少
浪
費
和
增
加
率
效
。
然
而
，
本
質
上
，
這
是
一
種
保
守
的
反
應
﹒
斗
匕
並
不

允
許
福
利
支
出
可
能
或
應
該
增
加
的
可
能
性
。
這
種
需
求
導
向
的
福
利
正
好
和
權
利
導
向

的
福
利
相
反
，
因
為
，
它
所
支
持
的
是
一
種
選
擇
性
而
非
普
遍
性
的
社
會
服
務
，
這
也
難

怪
，
在
一
九
八
0
年
代
的
澳
洲
，
福
利
的
普
遍
主
義
並
非
盛
行
的
理
念
。

因
服
務
的
縮
減

截
至

一
九
八
0
年
代
中
期
止
，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並
未
受
到
應
有
的
注
意
，
對
於
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也
未
產
生
重
大
改
變
。
基
本
上
，
服
務
結
構
、
組
織
與
提
供
都
未
出
現
大

規
模
變
遷
。
然
而
，
由
於
經
費
的
刪
減
，
某
些
計
畫
因
而
取
消
，
其
他
服
務
範
凰
也
被
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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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，
社
會
行
政
人
員
想
要
推
展
的
某
些
特
殊
領
域
之
服
務
也
窒
礙
難
行
。
對
於
杜
工
員
來

說
，
這
些
限
制
或
許
是
一
種
障
礙
，
但
以
一
九
八
0
年
代
中
期
而
言
，
它
們
還
都
稱
不
上

到
達
危
機
程
度
。
事
實
上
，
在
某
些
方
面
(
如
老
人
照
顧
)
仍
有
適
度
的
服
務
擴
展
。

其
他
層
面
的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
由
於
篇
幅
有
限
，
我
們
無
法
詳
細
討
論
澳
洲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的
所
有
層
面
，
但
有
許

多
是
特
別
值
得
注
意
的
﹒
.

付
多
文
化
論
題
與
原
住
民

自
二
次
大
戰
以
來
，
隨
著
非
英
語
系
國
家
移
民
的
增
多
，
澳
洲
社
會
也
經
歷
了
文
化

多
樣
性
的
變
遷
。
然
而
，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對
這
些
變
遷
的
反
應
是
緩
慢
的
，
各
社
會
工
作

院
校
開
始
授
予
相
當
多
非
盎
格
魯
撒
克
遜
背
景
學
生
學
位
，
並
將
多
文
化
研
究
納
入
教

材
，
也
是
一
九
七
0
年
代
晚
期
和
一
九
八
0
年
代
之
後
的
事
。
同
時
，
我
們
也
看
到
了
某

些
組
織
(
如
移
民
資
源
中
心
)
的
成
立
，
以
及
為
滿
足
特
殊
民
族
與
文
化
國
體
之
個
人
需

求
而
成
立
的
政
府
經
援
機
構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以
衛
生
、
住
宅
、
就
業
、
收
入
、
教
育
和
監
禁
等
社
會
指
標
的
角
度
來

看
，
澳
洲
原
住
民
是
特
別
處
於
弱
勢
的
。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所
以
被
看
成
壓
迫
的
一
環
，
主

要
是
因
為
它
們
一
實
否
定
原
住
民
文
化
規
範
的
正
當
性
，
且
由
白
種
人
的
觀
點
來
評
估
原

住
民
。
實
際
的
一
個
例
子
就
是
，
在
一
九
五
0
年
代
之
前
仍
相
當
普
遍
的
，
原
住
民
兒
童

經
常
被
白
人
帶
離
他
們
的
親
生
家
庭
，
理
由
是
因
為
他
們
可
以
更
合
適
的
被
安
置
在
白
人

收
費
家
庭
、
慈
善
機
構
或
福
利
機
構
中
。
這
就
造
成
對
原
住
民
的
不
當
幫
助
，
並
且
強
化

其
壓
迫
感
，
甚
至
以
他
們
的
文
化
遺
產
為
恥
。
最
近
，
澳
洲
已
意
識
到
有
必
要
使
社
工
員

更
瞭
解
原
住
民
的
文
化
規
範
'
而
且
有
必
要
雇
用
帶
有
原
住
民
血
統
的
社
工
員
與
福
利
行

政
人
員
。

雖
然
，
目
前
已
有
些
原
住
民
具
此
資
格
，
但
人
數
仍
然
極
少
，
若
想
扭
轉
此
一

趨
勢
，
還
需
假
以
時
日
。

口
老
人
與
見
童
照
護

一
九
八
0
年
代
，
老
人
照
護
已
成
為
澳
洲
社
會
政
策
分
析
上
的
重
要
主
題
。
就
政
府

服
務
而
言
，
澳
洲
的
老
人
照
護
是
低
度
發
展
的
，
多
數
的
服
務
提
供
是
由
非
政
府
部
門
以

療
養
院
的
名
義
負
責
。
老
人
的
住
家
照
護
服
務
，
各
州
互
有
不
悶
，
而
且
要
到
一
九
八0

年
代
才
普
遍
受
到
關
注
，
目
前
，
它
已
被
列
入
優
先
考
慮
的
社

會
政
策
，
在
不
久
的
將

來
，
它
也
可
能
變
得
更
受
注
目
。

托
兒
服
務
是
澳
洲
服
務
發
展
落
後
於
其
他
西
方
國
家
的
另
二
貫
例
。
這
項
服
務
大
多

由
非
政
府
部
門
負
責
，
政
府
部
門
的
支
助
相
當
有
限
。
一
九
七
二
年
，
澳
洲
為
援
助
幼
兒

服
務
制
定
了
兒
童
照
護
法
案

(
2
-
5
們
自
3

〉
2
)
，
自
此
，
聯
邦
對
幼
見
服
務
的
支
出
才

明
顯
增
加

(
C可
是
g

『
叩
門
自
}•• 

H
也
皂
H
N∞
白
)
。
這
種
任
務
導
向
而
非
需
求
導
向
的
作
法
，
不

免
造
成
服
務
提
供
的
失
衡
和
整
體
托
見
機
情
使
用
的
失
當
。
對
於
兒
童
照
護
，
政
府
雖
然
，

把
責
任
局
限
在
較
傳
統
的
見
童
保
護
的
角
色
上
，
但
是
，
在
澳
洲
，
以
預
防
性
和
普
遍
性

原
則
為
基
礎
的
整
體
見
童
照
譚
，
也
是
嚴
重
缺
乏
的
。

臼
失
業
與
貧
窮

一
九
七
0
年
代
之
前
，
澳
洲
仍
享
有
完
全
就
業

(
2
3
Z
E
g
n
)

。
一
九
六
O
|

|
一
九
六
七
年
期
間
，
平
均
失
業
率
為
一
﹒
九
%
'
一
九
六
八
|
|
一
九
七
三
年
期
間
，

平
均
失
業
率
為
二
﹒
。
%
，
但
是
在
一
九
七
四
|
|
一
九
七
九
年
期
間
，
則
增
到
五
﹒
。

%
，
一
九
八
O
|
|
一
九
八
六
年
期
間
，
平
均
失
業
率
為
七
﹒
六
%
，
至
一
九
九
一
|
|

一
九
九
二
年
，
平
均
失
業
率
已
爬
升
到
一
0
.
三
%
。
一
九
八
三
年
，
由
於
經
濟
不
景
氣

與
長
期
置
乏
的
結
果
，
失
業
率
直
逼
兩
位
數
(
九
﹒
九
%
)
。
一
九
八
二
|
|
一
九
八
三

年
期
間
，
通
貨
膨
脹
已
超
過
一
O
%
，
經
濟
也
持
續
惡
化
，
成
長
率
接
近
零
。
一
九
八
四

年
，
由
於
霍
克
工
黨
政
府
採
行
了
擴
大
財
政
與
金
融
政
策
，
經
濟
成
長
直
跳
至
六
﹒
七

%
，
當
時
，
以
協
定
為
基
礎
的
價
格
與
收
入
政
策
使
通
貨
膨
脹
下
降
到
三
﹒
九
%
，
然

而
，
失
業
率
只
下
降
一
個
百
分
點
。
後
來
，
經
濟
成
長
一
直
維
持
著
，
但
工
黨
飯
沒
有
大

量
減
少
失
業
，
也
沒
有
恢
復
完
全
就
業
。

正
如
芸
芸
品

(
S
U
O
-
∞
#
)
所
說
的
，
完
全
就
業
血
二
套
普
遍
的
社
會
服
務
是
構
成
防

禦
貧
窮
的
第
一
線
。
如
果
透
過
普
遍
的
社
會
服
務
也
無
法
適
當
滿
足
需
求
時
，
社
會
援
助

與
其
他
特
殊
服
務
之
提
供
就
形
成
防
禦
的
第
二
線
(
就
是
所
謂
的
安
全
網
)
。
目
前
，
澳

洲
不
僅
遠
遠
落
後
於
完
全
就
業
的
水
準
'
而
且
也
缺
乏
福
利
國
家
的
要
素
.• 

普
遍
性
收
入

維
生
計
畫
。
家
計
調
查
收
入
支
助
計
畫
是
故
定
的
國
家
傳
統
，
霍
克
和
目
前
的
季
亭
(

2
三
只

E
E
m
)
政
府
，
以
及
工
會
運
動
均
不
斷
強
調
減
輕
貧
窮
的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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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。
但
是
，
這
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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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援
助
計
畫
有
多
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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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重
要
的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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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
協
定
在
內
的
政
府
政
策
，

要
有
助
於
實

現
反
貧
窮
的
目
標
還
有
多
遠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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